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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发布办法的通知
淮公管联〔2022〕17 号

各招标人、代理机构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：

为进一步做好招标信息发布工作，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《关于印发创优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（2022 版）的通知》（皖

政办秘〔2022〕13 号）、市公管委《关于落实创优招标投标和政

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提升行动方案（2022）版有关政策的通知》

（淮公管委〔2022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淮南市工程建设项目

招标计划发布办法通知如下：

一、招标计划发布的适用范围

1.招标计划发布的适用范围是指本市行政区域内国有资金

占控股或主导地位企业依法必须招标的项目，以及纳入本级财政

预算管理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使用其它非财政资

金的采购和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。对涉及国家安全、国

家秘密、抢险救灾或因招标人不可预见等原因急需开展的招标项

目，经本级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可不发布招标计划，或压缩招标计

划发布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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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政府采购意向公开的适用范围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纳

入财政预算管理的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，适用于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，并结

合《淮南市财政局关于转发安徽财政厅关于印发〈安徽省政府集

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2 版）〉的通知》，纳入本级财政预算管

理的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，包括使用上级部门财政预算资金

拨款、政府贷款融资的政府采购和工程建设项目。

二、招标计划发布的内容

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计划包括项目名称、招标人、项目概况、

招标内容、估算投资、预计招标时间等内容。工程建设招标计划

发布内容仅作为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招标人初步招标计划安排

的参考，招标项目实际内容以招标人最终发布的招标公告（或发

出的投标邀请书）和招标文件为准。

三、招标计划发布的流程

工程建设招标计划应于项目招标公告发出之日前至少 30 日

公布，可按照项目投资规划期、项目立项内容编制。发布招标计

划时，招标人登陆“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网”，进行网上招标计划

信息填报,并提交至“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网”招标计划信息栏发

布。采购意向公开方式按照《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》（财

政部令第 101 号）《安徽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于开展政府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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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皖财购〔2020〕458 号）执行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1.提高认识。提前发布招标计划和政府采购意向是优化招标

投标领域营商环境的重要改革举措，有助于提高工程建设项目招

标投标透明度，方便潜在投标人提前了解工程建设项目信息，保

障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招标投标活动。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，确

保招标计划提前发布制度按要求落实到位。

2.压实责任。招标人、采购人要强化招标和采购项目的主体

责任，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编制并及时、全面、准确发布招标计

划和采购意向，对其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避免该环节影响招标

采购整体进度。

3.加强监督。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和财政监督部门要加强指导

和督促，及时安排部署，确保本领域监督项目严格执行招标计划

提前发布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制度。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进一

步拓展平台功能，为招标人在线发布招标计划提供技术支持。

淮南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淮南市财政局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
